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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刊登人簽署填寫完畢後，請傳真至 (02) 2917-7217  104case外包網收 我們會有專人回電確認
＊＊ 當您回傳此同意書，即表示您已經同意網站上宣告之「會員同意書條款」＊＊

	請填下您的個人資料

	 刊登人(個人或公司)全名(同發票抬頭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 刊登人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(   )               分機：       傳真：(   )               
 刊登人部門/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會計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
 發票郵寄地址：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 發票聯式：○二聯式-託管　○二聯式-捐給創世基金會　○二聯式-索取　○三聯式
發票會在付款完成後開立，若您選擇二聯式發票，建議付款時您可選擇將發票託管，待發票中獎，將有專人通知並掛號寄送給您。您亦可於付款後至會員中心索取(已捐贈、已索取的發票除外)，詳情請上104外包網www.104case.com.tw/invoice_info.cfm參考「財政部電子發票說明」。若您選擇開立三聯式發票，則採一般信件寄送方式，不採取發票託管措施。

	請勾選您欲購買的服務內容

	□新客戶
 刊登開始日：自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	□ $ 3,800元／180天    □ $ 6,700元／365天

	□續約客戶

 延長刊登至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止

＊續約客戶可選擇使用下列優惠：

 □ 使用抵用券

 請填寫成交抵用券編號，最多可使用2組抵用券編號：
 抵用券1.               抵用券2.              
【欲獲知抵用券編號，可來電02-2912-6104#8658洽詢】
 (實付金額： ____________________ 元
	◎請勾選您付費的原因(可複選)

 □ 在網站上看到喜歡的案子

 □ 利用閒暇之餘接案同時增加收入

 □ 原本的工作減薪想要接案補貼收入

 □ 暫時沒工作，先接案子

 □ 原本的工作縮減上班天數有多餘的時間接案

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請勾選下列付款方式
	繳費憑證黏貼處

	繳款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 　日
□郵局劃撥，劃撥帳號：18864338

□銀行電匯，帳戶：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新店分行，
銀行及分行代號：017　帳號：046-090-1044-2

＊劃撥帳戶、電匯付款戶名請填寫【一零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】
□ATM轉帳，銀行及分行代號：012
★索取二聯式發票，帳號：152 +個人身分證字號(11碼)
（身份證字號第一碼英文字，請依序編碼A:01, B:02, C:03... Z:26）
★索取三聯式發票(需開立統編)，帳號：152 +000 +統一編號(8碼)
□信用卡付款 ＊信用卡付款人僅限刊登人之本人或負責人＊
持卡人簽名(須與信用卡背面簽名相符)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持卡人同意授權104人力銀行 外包網使用下列卡號，刷卡扣款
NT$           元之接案會員費用一次。
卡號：        --        --        --          

有效期限至：        月／西元            年
信用卡種類 : □VISA   □Master  □JCB

＊以信用卡傳真刷卡方式付款者，將於資料回傳，並由104外包網刷卡扣款無誤後，才正式開啟您的會員權限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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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＊＊本資料僅由接案會員留存，請無須回傳給104CASE外包網＊＊　
會員同意書條款
刊登人茲欲於一零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屬之104人力銀行網站CASE外包網(www.104case.com.tw)(以下簡稱104外包網)刊登個人接案廣告，成為接案會員，刊登人願意遵守以下各項約定：
(1)會員保證其係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且仍繼續營業之公司、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、團體，或年滿二十歲，具有完全行為能力者。若未滿二十歲，則須徵得會員法定代理人之同意，始得刊登。
(2)會員保證其提供之公司與個人資料內容合法屬實，如會員填寫不實、違法或無法辨識真偽之資料，104外包網保留取消其使用資格及停止各項服務之權利。
(3)會員了解並同意104外包網僅提供網路發案、接案相關訊息之資訊處理服務，不保證所有訊息之及時性、真實性或獨佔性，亦不保證交易雙方當事人間之履約能力。發案、接案雙方因案件發包後所發生之任何糾紛或損失，概由會員自行依循正當法律途徑解決，與104外包網無涉。

(4)會員了解並同意其於104外包網之接案廣告刊登服務，104外包網與會員間之法律關係為有償之服務契約關係，並非消費之法律關係，故會員若中途欲退費時並無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所稱「七天鑑賞期」規定之適用。
(5)會員了解並同意，104外包網為提供更穩定的系統品質與服務內容，於例行性進行系統維護期間，將暫停或中斷網站服務內容之全部或部份，此為網站維護之必然程序，104外包網除提前公告提醒會員外，將不再另行補償或延長合約期限。
(6)會員註冊後所取得之帳號密碼，需自負妥善保管責任。同時應保證不將104外包網會員專屬之帳號密碼，提供予關係企業或他人利用。會員如發現帳號或密碼遭人非法或不當使用，請立即通知104外包網客服人員。
(7)會員同意104外包網及104人力銀行相關網站，得於合理之範圍內蒐集、處理、保存、傳遞及使用該等資料，以提供使用者其他資訊或服務、或作成會員統計資料、或進行關於網路行為之調查或研究，或為任何之合法使用。
(8)會員於使用104外包網期間，獲取外包發案客戶之資料及案件資料，或是接案會員相關資料，僅能使用於自身接 / 發案之用，不得將該資料轉供其他第三人查詢、持有或使用。會員亦不得將之轉作為其他商業或非商業之利用，會員違反本項約定時，除自負一切法律責任外，若其係替104外包網之競爭同業冒名成為接/ 發案會員，以獲取接/發案客戶之相關資料，為同業間不公平競爭之情事，會員此一違約行為，對於104將造成金錢難以估計之財產及商譽損害，會員為此同意給付104相當於接/發案會員費用一百倍之懲罰性違約金，若104外包網仍受有其他損害，會員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(9)會員同意於開啟104外包網之發案 / 接案服務功能時，將配合服務審核流程，另行回傳服務契約書、相關證件及繳款證明，發案 / 接案服務功能之使用，將於審核通過後始發生效益。
(10)會員同意於付款購買104外包網接案會員服務，並回傳會員同意書後，即表示了解並接受104外包網所提供之服務內容以及權利義務，合約期間內，會員不得提前終止本契約，亦不得要求退費。

(11)104外包網有權視會員經營業務性質(派遣、人力仲介、保險、傳直銷) 、或發包案件是否違反有法令、公序良俗之情事、或遭其他會員申訴紀錄，保留或調整全部或一部份服務之權利。
(12)會員保證其現在或未來提供之商品或服務，與104外包網或104人力銀行不相同或不類似。
(13)會員了解並同意，使用104外包網提供之服務，並不代表雙方間成立代理、合夥、委任、合作經營之法律關係。
(14)104外包網保留調整本會員條款內容、服務或收費之權利，會員則同意接受並適用調整後之內容、服務或收費。
(15)會員違反上述條款時，104外包網有權立即終止服務，會員已繳付之費用亦無須依比例退還。

(16)因本會員條款所生之爭議有涉訟之必要時，雙方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(17)本同意書於刊登人填具會員同意書並回傳104外包網時即發生效力。
(18)雙方約定本契約之傳真本視為正本。
104人力銀行  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119 號3樓   Tel: (02) 2912-6104#8658    Fax: (02) 2917-7217（2011.12.20版）
【接案方會員同意書】－ 會員付款證明 (優惠專案)








（以下欄位由104外包網客服專員填寫）


進單日期：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　委託單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委託單號：�
�
  104人力銀行  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119號 3樓  Tel: (02) 2912-6104#8658  Fax: (02) 2917-7217 （2011.12.20版）





郵局劃撥、銀行電匯及ATM明細表


付費明細表





請黏貼於此














